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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謹代表保護海岸協會致函閣下。本會得悉交通事務委員會將於

2004年 5月 28日上午 10時舉行會議，研究七號幹線事宜及地鐵公司就港
島鐵路提出的建議。本會曾多次向城市規劃委員會提出意見，並與路

政署進行磋商，闡述建造七號幹線的弊端。本會期望當局可在來往堅

尼地城以至數碼港及其後一帶的海岸線闢建行人路，讓長者、青少年

及遊客可徜徉其中。此舉不僅有助提升海岸的價值、保存尚有待發掘

的天然財產，同時亦可讓遊客有機會欣賞香港這一面的美景。

七號幹線將令上述整項計劃破壞殆盡。本會強烈反對興建七號幹線，

理由如下：

1. 長期維修保養開支遠較地鐵公司提出的方案高昂

2. 並無確鑿數據顯示有需要興建該道路

3. 會引致嚴重的污染問題，對鄰近地區多間長者醫院、學校及遊樂

場構成影響

4. 沿岸所有屋苑的物業價值均會收縮

本會認為地鐵公司提出的方案最為可取，理由如下：

1. 政府支出較小

2. 港島鐵路方案足可應付市民的交通需求有餘

3. 有助減輕道路的交通負荷

4. 污染問題可得到紓緩

5. 長期維修保養費用由使用者支付

本會希望可更詳細闡述我們的意見，並盼可由主席 John Bowden先生及
本人以委員身份代表出席上述會議。謹請盡早賜覆，以便擬備所需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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